
■有问必答

提问： 仓储货运公司 洪伟平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王凌涵

单位缴社保不足15年，我怎样办退休？
□本报记者 王香阑

仓储货运公司 洪伟平 ：
我是北京市人， 城镇户口， 于
1984年1月入职到本市一家运
输公司工作。 后来单位与其他
企业合并， 1992年我被分流到
运输分厂工作 （该厂现更名为
仓储货运公司 ）， 我的岗位是
货运汽车修理工。 因为公司合
并导致未连续缴纳社会保险，
现在我已达到退休年龄， 但由
于缴纳社保费不足15年无法办
理退休手续， 请问我现在该怎
么办？

王凌涵： 北京职工养老保
险缴费不足15年的处理办法有
三种：

第一， 可自愿选择一次性
领取个人账户储存额。 若选择
此方式，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即终止， 不再享受按月领取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也不
得再申请转入户籍所在地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并享受相应的
养老保险待遇。 社保经办机构
将终止其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 并将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
性支付给本人。 该办法不限户
籍是否在本市， 只要在京参保
缴费即可。

第二，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后， 累计缴费不足15年， 可申
请转入户籍所在地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或城镇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 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
待遇。

第三， 缴费不足15年的职

工也可以将剩余年限的费用一
次性补齐， 或者按月缴纳延迟
退休， 同样可以享受按月领取
养老金。 《实施 〈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 若干规定》
明确规定，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时， 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 可
以延长缴费至满15年。 《社会
保险法》 实施前参保、 延长缴
费5年后仍不足15年的， 则可
以一次性缴费至满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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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若因游泳受损 法官教您如何划分责任
从6月起，游泳致人身损害案

件又呈现高发之势。 根据北京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调研， 游泳
致人身损害案件呈现以下四个特
点：一是受害者群体特征明显，40
岁以下男性群体受损害几率较
高；二是致害因素相对集中，损害
后果普遍较重； 三是受害人自身
过错明显， 公平责任适用空间有
限；四是部分案件责任主体多样，
责任形式呈二元化结构。

那么，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客人饮酒后下水游泳， 游泳馆需
要负责吗？ 客人违反泳池规定跳
水致残， 游泳场所承包人需要赔
偿吗？ 近日， 记者收集了已审结
的游泳致人身损害典型案件， 接
受采访的法官针对此类案件中如
何维权， 以及怎样划分游泳者和
泳池经营者的责任进行了解读。

客人酒后游泳溺死
经营者救助不力赔偿55万

2015年12月30日傍晚， 白翔
（化名） 持会员卡和朋友到怀柔
区某体育发展公司经营的健身场
所游泳。 当晚9时20分左右， 正
在游泳的白翔溺水， 经120抢救
无效死亡。

白翔之子白天 （化名 ） 认
为， 作为游泳馆的经营者， 游泳
馆在事发现场没有流动救生员对
客人进行保护， 也没有相应的急
救设施 ， 严重违反安全保障义
务。 而这些因素， 是直接导致白
翔溺水死亡的原因。 为此， 其将
该体育发展公司告上法庭索赔90
余万元。

法院查明 ， 当晚9时左右 ，
现场工作人员及白翔等游泳人员
离开游泳池， 进入更衣室。 白翔
随后又返回游泳池游泳， 现场无
救生人员看护， 只有随同白翔一
起前去健身的何力天 （化名） 在

其身边。
何力天发现白翔溺水后进行

呼救。 某体育发展公司工作人员
刘尚志 （化名） 听到呼救后与保
洁人员一起将白翔拖出泳池， 并
对其进行现场急救。 同时， 某体
育发展公司工作人员拨打120报
急救中心， 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
对白翔进行抢救， 后经抢救无效
宣布白翔死亡。

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 《法
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 显示， 所
送白某的心血中检出乙醇， 含量
为 199.7mg/mL， 结合案情 ， 白
翔符合溺水死亡。

被告体育发展公司认为， 其
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在场所内
设置了警示和禁令的相关标识。
公司在晚上9点清场， 在清场过
程中， 白翔又几次返回游泳。 清
场就是禁止游泳 ， 白翔自行游
泳， 与公司没有直接责任。

法院最终判决， 某体育发展
公司赔偿白翔家人55万余元。

法官说法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
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游泳作为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 经营者在对外
经营时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 而
本案事故发生前， 某体育发展公
司工作人员知晓白翔大量饮酒但
未劝阻其进入泳池， 未尽到告知
和警示义务； 在事故发生时亦无
救生人员在场看护， 未尽到及时
救助义务。 因此， 其应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客人在水中遇险猝死
救护员疏于巡视应当赔偿

2014年 10月 1日 16时 16分 ，

耿鸿钧 （化名） 到一家酒店的游
泳池游泳时死亡。 事发时的录像
显示： 当时的游泳池没有其他游
泳人员在场， 耿鸿钧于16时17分
01秒从最左侧泳道视频显示下方
开始游泳。 16时26分13秒， 他又
将背部的游泳护具摘除。 耿鸿钧
在视频中出现的最后时间为16时
49分22秒， 后再没有出现在视频
中 。 在耿鸿钧的整个游泳过程
中， 视频中未见任何人员围绕泳
池走动。

当日17时10分6秒至17时10
分10秒， 一男子出现在视频右下
角， 其看的方向即耿鸿钧最后出
现在视频中的方向。 此时， 该男
子突然向耿鸿钧最后出现在视频
中的方向跑去……酒店工作人员
拨打了120， 耿鸿钧被送往医院
进行救治。

2014年 10月 2日 16时 50分 ，
耿鸿钧家属要求放弃抢救。 当日
18时00分， 耿鸿钧死亡。 死亡诊
断： 1、 猝死； 2、 淹溺 ； 3、 乳
酸酸中毒。

耿鸿钧的妻子吴小红 （化
名） 和孩子耿直 （化名） 等诉请
该酒店有限公司赔偿耿鸿钧死亡
赔偿金、 丧葬费、 被抚养人生活
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法院审理后判决该酒店承担
25%的赔偿责任， 赔偿死亡赔偿
金21.955万元、 丧葬费9694.5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交通费
2000元。

法官说法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

要求》 规定， 游泳场所应有救生
观察台， 水面面积在250㎡以下
的人工游泳池至少配备固定水上
救生员2人。 游泳场所开放时间
必须有值班人员、 救生人员、 医
务人员、 保卫人员现场值班。 游
泳场馆未落实现场值班制度， 未

落实开放时间内值班人员、 救生
人员等对游泳池的实时巡视制
度， 导致未能及时发现游泳人员
的异常状况， 贻误抢救时机， 造
成游泳者损害的， 应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本案中， 该酒店有限公司虽
在游泳馆配备了救生人员， 但救
生人员疏于履行对游泳池的实时
在岗巡视义务， 导致未能及时发
现耿鸿钧的不良状况， 未在第一
时间施救， 影响了救援的及时性
和有效性， 应视为该酒店违反了
安全保障义务， 理应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客人违规跳水受伤
经营者无过错不承担责任

2012年8月10日晚上 ， 蔡志
云 （化名） 带着女朋友到符永斌
（化名 ） 承包的某游泳馆游泳 ，
并按收费标准交了费用。 当晚8
时许， 蔡志云在大小池之间的通
道从高处跳入大池水中致头颈部
受伤， 并伴有四肢乏力、 麻木症
状 。 游泳馆救生员和医生发现
后， 及时将其救起， 并拨打120
急救电话。

过了大约10分钟时间， 医院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并将蔡志云
送到医院抢救。 后蔡志云被司法
鉴定所评定为一级伤残。

随后， 蔡志云诉请游泳池的
承包人符永斌承担赔偿责任。 一
审法院审理后， 判决驳回蔡志云
的诉讼请求。 蔡志云不服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本案之所以有这样的判决结

果， 其原因有二：
第一， 符永斌尽到了经营管

理者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 根据

《侵权责任法》 规定： 宾馆、 商
场、 银行、 车站、 娱乐场所等公
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
的组织者 ，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因此， 符永斌承担侵
权责任的前提是其未尽安全保障
义务主观上有过错， 且损害的发
生与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具有因果
关系。

本案中， 符永斌已取得 《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卫生许
可证》、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
营活动许可证》， 并且为游客的
安全制定了一系列安全保障制
度。 如在游泳馆入口处挂有 “严
禁跳水” 告示牌和 《泳场安全管
理制度》 进场守则， 游泳馆内四
周墙上张贴有 《游泳池游泳安全
常识须知》、 《游泳者安全须知》
和醒目的 “严禁跳水” 红字警示
牌， 场所内铺设防滑地胶， 标识
深浅水区警示标志， 配备救生器
材等设施， 以及配备专职救生员
和驻场医务人员。 同时， 在开放
时间内通过广播通知有关游泳注
意事项。

蔡志云受伤后， 游泳馆的救
生员和医务人员在第一时间对他
进行了抢救， 并及时拨打了120
急救电话实施积极救护， 尽到了
经营管理者应尽的义务。 蔡志云
应自行承担损害后果。

第二， 蔡志云未尽游泳者应
尽的合理注意义务。 游泳池严禁
跳水是一般常识， 蔡志云作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在游泳池
跳水及其危害应具有清醒的认
知，自应避免进行该项危险行为。
在游泳场馆已明确告知严禁跳水
的情形下， 蔡志云仍违反游泳场
“禁止跳水”的规定，擅自往大池
浅水区跳水导致损害发生， 与游
泳场的相关安全管理没有关联，
故应自行承担损害后果。

进入暑期， 游泳健身的人越来越多， 因游泳致人伤害案件也呈高发态势———

为 推 进 天 通 苑 南 街 道 法
律 服 务体系建设 ， 使法律服务
高品质地向基层拓展延伸。 天通
苑南司法所积极在辖区16个社
区、 村开展法律服务活动， 落实
“一村一居一法律顾问 ” 制度 ，
成效显著。

一是将村居法律顾问与法律
援助有效结合。 在开展法律服务
活动中发现有需要援助且符合援
助条件的群众， 及时引导办理法
律援助手续， 努力实现结对辖区
内人民群众 “应援尽援”。 对于
经济确有困难， 但不符合法律援
助范围的群众， 司法所与顾问律
师沟通协商， 律师事务所在受理
案件时给予减免， 真正解决基层
百姓 “打官司难” 的问题。

二是服务辖区疏解整治促提
升专项活动。 天通苑南司法所结
合街道疏解整治具体任务， 整合
结对顾问律师、 辖区法律专业人
才等优势资源组建了天通苑南街
道法律服务队， 根据疏解、 整治
任务的不同特点， 在事前、 事中

和事后提供全程法律服务工作。
协助街道把好法律关、 当好参谋
助手， 引导辖区群众依法理性表
达诉求， 为辖区疏解整治工作提
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

三是定期开展宣传咨询。 督
促顾问律师每月至少到签约社
区、 村开展一次 “顾讲询调训 ”
活动。 各顾问律师纷纷走进结对
村、 社区， 开展法律知识专题讲
座、 宣传咨询活动， 化解矛盾纠
纷、 提供法律支持， 受到辖区群
众的一致好评。

昌平区司法局

昌平区天通苑南司法所
“村居法律顾问”活动显成效

昌平区司法局


